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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长春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宣
         第一章  报 修 与 勘 查
   一、报修 保修期满后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需要使用物业维修资金进行维修、更新、改造的，利害关系人(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向物业所在社区报告。
   二、项目现场勘查 
   社区接到维修申请后，工作人员应在两个工作日内对项目进行现场勘查，并向经办人发放本手册(纸质或电子版)。对不属于维修资金维修范围的当场予以答复；对属于维修资金维修范围的给以业务指导并向经办人提供申办业务相关的表单电子版；经办人按手册要求准备相关申请材料；
   勘查人员向市物维中心传送维修项目及申请主体经办人信息，市物维中心向申请主体经办人提供有关业主物业维修资金缴存清单。
    三、相关知识
   1、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专用原则
    根据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只能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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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物业共用部位和物业共用设施设备
 (1)物业共用部位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单幢物业或者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的部位，以及其他在使用上、功能上为单幢物业或者整个物业管理区域服务的部位，一般包括：屋顶、户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值班保安室、物业服务用房、共用设施设备使用的房屋及道路、绿地等。
   (2)物业共用设施设备 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房屋买卖合同，由单幢物业或者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共有的附属设施设备，以及其他在使用上、功能上为单幢物业或者整个物业管理区域服务的设施设备，一般包括：电梯、下水管道、落水管、避雷装置、单元防盗门、消防设施、安全防范智能系统、小区道路照明设备、非经营性车场等。
    3、下列情况不能使用维修资金
   (1)依法(包括依合同约定)应当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的日常维修养护的费用；
   (2)依法应当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承担的维修、更新、改造费用；
   (3)依法应当由经营单位承担的水、电、气、热、通讯、有线电视等维修维护费用；
   (4)应当由当事人承担的因人为损坏所需的恢复费用；
   (5)外檐、屋面等部位由合同约定单独为业主使用，应当由业主自行承担的维修费用。
4、应该由专业经营单位维修、养护和更新的设施设备
 除业主自行增加的设施设备外，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和更新:
(1)业主终端计量水表及以外的供水设施设备；
(2)业主终端计量电表及以外的供电设施设备(集中设表的，为用户户外的供电设施设备)；
(3)业主燃气燃烧用具、连接燃气用具胶管以外的燃气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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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申请人(申请主体)做申请准备
  一、需准备的申请材料和需做的工作
   1、做预算审预算，做相关业主分摊清册，确定有相关资质的施工单位并签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制作维修基金使用方案；
   2、根据物业维修资金交存清单催促未交存及分摊余额不足的业主补交维修资金或交存本次应分摊费用；
   3、维修事项公示 将使用方案、业主分摊清册、施工合同等维修事项相关的内容在物业所属区域和维修项目的显著位置同时公示7天(保留公示影像证据)。
   4、相关业主对使用方案等维修事项进行表决，将表决结果形成书面决议；
   5、书面决议公示  将业主表决书面决议在物业所属区域和维修项目的显著位置同时公示7天(保留公示影像证据)。
  二、相关知识
   1、责任主体
   申请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责任主体一是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二是维修、改造、更新事项涉及的相关业主。
   2、可以作为申请主体(申请人)的单位或组织
   (1)业主委员会: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物业管理区域由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
   (2)物业管理委员会:已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的物业管理区域由物业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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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物业服务企业:未成立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也未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可由业主大会或者相关业主会议决定委托物业服务企业作为申请人。
   3、维修费用的分摊及分摊清册
   (1)分摊原则:业主共同决策的原则。维修费用分摊方式、分摊额度等由涉及的业主共同商定。
   (2)分摊方法:

(a)按户分摊预算总金额除以参与分摊总户数 得到每户应分摊额(总金额/总户数=每户分摊额)；
    (b)按面积分摊预算总金额除以参与分摊的总面积再乘上每户建筑面积得到每户应分摊额(总金额/总面积*每户面积=每户分摊额)；
    (c)按协商意见分摊(自定义分摊)经业主商议决定每户分摊额。
   (3)分摊清册根据商定的分摊原则计算出相关业主应分摊的金额，制作分摊清册。
   4、公平公正公开选用施工单位等
   维修项目的施工单位以及参与维修工程项目的咨询、预算、监理、审计、公证等相关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为保证维修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申请人可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聘施工单位，用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审价、监理、验收等工作
   5、关于维修资金使用方案及其公示
   (1)使用方案应包括如下内容：①维修项目基本情况;②施工预算情况;③使用维修资金分摊清册;④维修资金不足时的工程款补足内容;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内容及施工单位资质情况等；
   (2)使用方案中均已包括上述内容的，不再单独准备其它相关材料，方案中没有包括的内容要单独准备材料，单独材料必须与方案一起公示。例如施工合同相关内容在方案中体现的，申请时不再单独提交施工合同，方案中没提及施工合同内容的，申请时要同时提交施工合同，该合同须与使用方案一起公示。
   6、关于欠费的催交
   (1)催交主体:资金使用的申请主体(申请人)为催交主体。
   (2)催交办法:持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催告单催交，对经催交仍不补交的对其依法提起诉讼。
   7、关于业主表决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专项物业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
(2)业主数量的计算办法  业主人数，按照专有部分的数量计算，一个专有部分按一人计算，同一买受人拥有一个以上专有部分的按一人计算(一般情况下，一份购房合同或一个不动产证为一个专有部分)。因此，套数不一定等于应参加表决人数，比如一栋楼有五十套房屋，其中甲业主拥有4套，乙业主拥有3套，丙业主拥有2套，那么总的应参加表决人数应该是(50-4-3-2+3)44人，而不是50人。
(3)表决方式   
   (a)集体表决 召开维修项目所涉及业主大会，制作表决票，集中投票表决；
   (b)逐个业主征求意见 制作表决票，分别找每个业主投票表决。 
     (c)委托表决 业主可委托他人代为表决，可通过书面、，以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表达委托意向，须有街道工作人员见证或有两个以上证明人证明。申请主体应将委托内容及证明人信息留存备查。 
    申请主体有责任和义务核实业主身份，参与表决者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及业主证明材料，比如不动产证书(房屋所有权证)、购房合同等，夫妻代为表决的还需核实夫妻关系并注明。未经业主同意代为表决及其他弄虚作假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d)表决过程需物业所在街道委派的工作人员全程参与。
   (e)根据表决结果形成《业主会议决议》。
   8、关于公示
 (1)公示需在物业所属区域和维修项目的显著位置；
 (2)公示需满七日；
   (3)公示由申请主体负责；不按规定内容、方式、时间公示的都属于违规行为，也属于无效公示，因此出现的一切后果，均由申请主体负责。
   (4)公示证明材料要有局部和全部，既要显示公示位置确实显著，也要显示公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还要体现出公示是连续且满七日的(具体体现方式由申请人决定)。
   9、维修资金的划转方式
   (1)按施工进度划转  一般情况下按施工进度分批次划转，申请材料经核实通过的，先按照维修费用总额的70%划转到维修项目施工合同约定的账户，余额待维修项目竣工后再申请划转。
   (2)一次性划转 先施工，待工程竣工后申请划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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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申请材料
 一、按施工进度申请划转资金的
 (一)申请首次划转需提供的材料：
  1、申请书及申请主体身份证明 
    包括：(1)申请书  (格式见样本)、(2)申请主体身份证明、(3)受托人身份证明、(4)委托书(格式见样本)
   说明：(1)申请主体身份证明指企业单位营业执照、机关事业单位代码证、业委会备案证明、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证明等；受托人身份证明指身份证、护照、军官证等。
  (2)委托书是指申请主体委托某人具体申办物维资金使用的事宜(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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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修资金使用方案
  3、相关业主表决结果的业主会议决议(见样本)；
  4、使用方案与业主会议决议公示的证明材料；
  5、收据(70%额的)
(二) 项目竣工后提供的要件：


6、维修项目施工合同
7、竣工验收报告；
8、工程决算清单；
9、维修工程结算发票；
10、收据(30%额的)。
 二、申请一次性划转资金的，需一次性提供上述(一)(二)的所有要件。
 三、几点说明 
  1、工程监工与验收 申请主体应按照维修资金使用方案，组织相关业主对维修工程监督管理和竣工验收。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按施工合同解决。
  2、维修资金收据抬头开：长春市物业管理服务中心(长春市物业维修资金管理中心)
  3、结算发票名头开：相关全体业主。例如：xx小区x号楼全体业主。
  4、维修项目决算超预算的处理规定
    预算小于10万决算超出1万元或预算大于10万决算超出预算10%以上的，须一切从头开始。
           第四章  申办程序及办结时限 
 一、申请首款核实划转
   1、申请 材料准备齐全后，经办人持所需材料到维修项目所在街道递交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的，街道工作人员即时予以受理；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所需补正的材料，待材料补齐后予以受理。
   2、初步核实 申请材料受理后，街道工作人员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核实。材料齐全，材料内容符合要求的，签署核实意见上报区物业管理部门；材料不齐全、内容需要补正的需一次性告知经办人补正。
   3、复核 区工作人员对经初审的申请材料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材料内容符合要求的，签署核实意见后填写维修资金使用备案表，报市物维管理部门；材料不齐全，内容需要补正的需一次性告知经办人补正。
   4、首款划转 ：市物维管理部门收到区资金使用备案申请后，工作人员在三个工作日完成分摊数据录入、进行资金核算、财务审批、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资金划转通知、专户管理银行及时将资金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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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施工验收决算及尾款划转
      程序与时限同以上首款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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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遵纪守法
   一、业主的请求权  
   业主认为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其他业主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比如拒不交存或分摊费用、拒不履行维修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义务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业主行使该请求权，可以直接向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以及其他业主请求，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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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骗取、套取维修资金属违法行为  
    任何骗取、套取维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也是可耻的，欢迎广大业主监督，发现有此现象的请向公安或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三、工作人员要遵纪守法
    各级维修资金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维修资金使用过程中，只负责维修资金使用的现地勘查、材料审核、资金拨付及业务指导，不得超职责参与项目资金预算、使用方案制定、业主表决、施工队选用、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应当由业主和申请主体负责的工作。如有证据证明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的，请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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